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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新求變、服務至上

 總務科長 吳彩霞

 多功能會議室 

壹、前言

   傳承歷來總務科之服務精神，

依本署全體長官、同仁之需求，提

供優質、舒適的辦公空間與設備，

及讓所有洽公、開庭的當事人享有

簡潔明亮之環境，一直是總務科努

力的目標，而同仁的肯定就是總務

科創新向前的動力。本科持續積極

的改善辦公廳舍，而原承辦籌建臺

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代管之任

務亦終於圓滿達成，謹臚列具體成

果如下，期與大家分享，更祈各位

長官、先進不吝指教。

或全區，有利於多種會議場合使用，

是更名為多功能會議室。

一、改建多功能會議室：

   本署原五樓視聽室，提供同仁

視聽教育等相關會議使用，惟僅

有 60 餘座位，常不敷使用。且設

置年限已久相關設備老舊，再加上

會場僅有一個出入口，不利人員疏

散，故於 103 年 9 月經長官指示，

重新規劃視聽室空間，將原僅有之

60 席座位增加至 86 席，並設有前

後二處進出口，利於出入動線及人

員疏散，避免干擾進行中會議，地

板則由原地毯改採高架塑膠地板，

方便日後清潔維護，另增設 LED 看

板，可依人數多寡彈性使用前半區

貳、整建辦公廳舍之績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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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院檢市中路一樓中庭空間活化：

   市中路一樓中庭原設有屏櫃區

隔為法院、地檢二區，除視線無法

開闊外，光線亦昏暗晦明，且地面

磁磚多有翹起破損或鬆脫，恐有致

民眾或同仁受傷之虞。經與院方協

調會勘，均認有活化現有中庭空間

之必要。從地坪改善、設置多功能

展示櫃及加強燈光等多方面規劃，

改善後之中庭，較以往明亮、寬

廣、透過中庭上方天井之自然光

線，打造與以往完全不同感受之舒

適空間，更能定期換展藝術畫作，

陶冶身心。期使至本署開庭、洽公

之民眾，能舒緩情緒，以平和的心

情，就庭應訊。並將先前所展示檢

察文物，移置至偵查庭走廊前方，

能讓等待開庭之民眾瞭解檢察系統

之歷史淵源。

 市中路一樓中庭空間活
化及設置多功能展示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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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偵查庭改善工程：

    本署偵查庭自78年啟用迄今，

因內部設備老舊、污黑，甚至已被

蛀蟲侵蝕。故自 101 年 7 月 2 日起

積極籌畫整建，至 104 年陸續完成

一、二樓第 2 至 21 偵查庭及地下

室第 25 至 27 偵查庭改善工程，給

予開庭當事人清新形象，更讓法警

室針對人犯訊問能就近排庭，以維

戒護安全。

四、本署第二辦公室中庭改善工程:

   本署第二辦公室中庭景觀地板

係屬原木，使用多年歷經日曬雨

淋，部分地板已產生腐壞、裂痕，

甚至翹起不平整，階梯踏板處呈現

塌陷，擺放之鐵椅斑駁老舊，除視

覺景觀不佳外，易導致當事人於該

處休息等候開庭時發生意外狀況，

故就本署第二辦公室中庭整體規劃

改善，更換鋪設之地板材質。

偵查庭改善工程

中庭改善工程前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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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左贓及檔案室耐震及載重補強工程 :
      

    本署左營贓物庫 ( 含檔案室 ) 建於民國 83 年間，經高雄市結構技師公

會詳細評估建物之耐震能力，未達耐震標準，另為符合檔案法規定，亦需提

高檔案室之樓地板承載重能力，經爭取後於 104 年獲經費執行左贓之耐震及

載重補強工程，並一併增設移動式檔架。

強化鋼樑部分

檔案室三樓改善前 檔案室三樓改善後

加強地板乘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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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增設兒童等侯區 :

 兒童等候區啟用儀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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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署辦公空間改善 :

   因應 105年 9月 1日橋頭地檢成立，本署編制員額約近三成移撥至橋檢，

原老舊擁擠辦公空間有重新規劃改善之必要，以利容納從橋頭遷回辦公之觀

護人室，且礙於仍有現場辦公需求，無法一次大規模清空更動，將依樓層逐

次施作，預計 105 年度完成六、四樓空間改善，106 年接續規劃改善其餘樓

層及本署第二辦公室。

哺乳室

康樂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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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
署辦公廳舍新建工程

一、本計畫歷程簡介

    行政院以 91 年 7 月 9 日院臺法

字第 0910030775 號函同意成立鳳山

地檢署 ( 暫定名稱 )。本署 92 年 8

月提新建計畫中程計畫書，93 年 3

月與內政部營建署簽立代辦契約，

並由高世銘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主體

規劃設計及監造。98 年 3 月 3 日，

本新建計畫 ( 檢察官職務宿舍新建

計畫除外 )經行政院核定執行。

二、橋檢成立前置作業 

( 一 ) 鳳山地檢署之主體工程於 98

年 10 月 8 日動土興建，法務部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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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之建築、水電、空調等為數次

施工查核均獲甲等，至 101 年 12 月

27 日取得使用執照。室內裝修工程

於 103 年完成，104、105 年陸續辦

理辦公廳舍之辦公家具及弱電設備

等建置。

( 二 ) 法務部 104 年來函指示，配

合橋頭地方法院預計於 105 年 9 月

1 日成立，橋頭地檢署同日正式成

立並受理案件，自此確立新建地檢

署名稱由暫定之鳳山地檢署正名為

橋頭地檢署。其編制人力由本署依

比例移出，本署辦理抽籤作業並確

認移撥橋檢人力，於交通方面積極

協調客運行駛於捷運青埔站及地

檢間，並設置捷運單車，另規劃由

偵查業務人力先行進駐橋頭辦公，

檢察官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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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管轄區域之劃分，將屬橋頭地檢

管轄之案件，由移撥橋檢之檢察官

偵辦以減少當事人因新地檢成立所

造成之衝擊，並配合橋頭地檢籌備

處之成立，雙方協調與行政互助，

使所有檢察業務能順利接軌運作，

讓橋頭地檢圓滿開幕、如期成立。

肆、後語

   總務科確是機動性、挑戰性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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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的科室，承蒙長官的信任及支

持，授命此職務讓我有學習與磨鍊

機會，也誠心感謝本科同仁不辭辛

勞鼎力相挺，共同完成長官交付任

務。自接任總務科以來一直不敢有

所懈怠，虛心檢討任何需改進之

處，仍將秉持創新、求變與服務至

上之原則，積極、盡心為維護本

署設備、改善辦公廳舍而努力，

「Just Do It」，反正勇往直前、

做就對了！

橋頭地檢署外觀

高雄地檢署外觀


